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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兵”“匪”职业病态转换问题探析

刘 迪 香
（湖南城市学院 城市发展系，湖南 益阳 ４１３０００）

［摘　要］北洋政府时期征募制下的军人退役呈非制度化状态，军官事实上演变成为一种
职业并准终身化；士兵则无退役安置可言。“寓兵于匪”，“兵”“匪”职业化，“兵”“匪”职业互

换，士兵土匪化即“兵匪”，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士兵退伍的最大路径和特色，它与军阀政治

有共生共存之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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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洋政府时期军队征募制与军人退役制度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北洋陆军正式改行现代师旅制。

１９１５年，袁世凯政府颁布了《暂行陆军征募条例（草
案）》，其主要依据是１９０２年与１９０４年北洋新军的
两个兵役制度［１］，开始实行常备军制，并尝试推行

续备军和后备军制度。［２］

早在１９０２年，清政府实行的北洋新军的募兵条
件规定：征募新军的对象须年龄在２０～２５岁，体力
能举百斤以上，身高官尺４尺８寸，速度每小时行
２０里以上，无嗜好、能安分守己的男性青年。１９１５
年的募兵条例规定的募兵对象仍是２０～２５岁男性
青年；募兵办法是各部队派员到各地征募，并由各地

方官以及将军、都督及其下级官员加以配合。北洋

政府规定兵役期限是８～１３年，具体将兵役分为常
备、续备、后备和国民兵役四种：常备兵在营３～５年
后，“退归原籍”，转为续备兵，续备兵服役３～４年
转为后备兵，而后备兵服役期限则为２～４年。“凡
不属于上列三种兵役之壮丁及满役之后备兵，俱为

国民兵役”。但国家可依军事上之关系，得将常备

年限酌量伸减。［３］１１１４１１１５

具体征募办法，袁世凯政府曾计划在各地行政

区划设置“道”一级，编列１４个征募区，并在各区设
置征募局。依据《暂行陆军征募条例》，陆军部设置

的征兵道区有京兆区、保定道区、大名道区等１２处，

各区将由陆军部逐次设立征募局，并根据具体情况

酌设征募分局，以会同地方官办理征募事宜，待各局

成立后再于中央成立征募总局。１９１５年８月至１０
月，陆军部于京师成立京兆征募局，在河南安阳成立

河洛道征募局。终北洋政府时期也仅设立两个征募

局［４］，征兵制也未能全面推行。

北洋政府时期主要实行征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

的征募制：中央军队在政府力所能及的控制区域实

行征兵制；地方军则依其将领实际控制能力的大小

变化不同程度地自主募兵即实行募兵制。而募兵制

是难以解决士兵退伍转业问题的。因此北洋时期不

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军人退伍转业制度。军人退役呈

非制度化状态。此后，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兵役制章

程法规无实质性变化，国民征兵制并没全面实施。

二、军官、军佐、士兵退役后的职业路径分野

（一）军官、军佐职业准终身化

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军衔制。早在 １９０９年 １１
月，清政府军谘处即颁布《陆军人员补官暂行章

程》、《陆军军官军佐官职品目比照文官补官等差

表》。①１９１０年７月，陆军司法人员比照军需军医等
官阶分别补用，列为军佐。② １９１２年８月，又颁行军
衔制，军官分三等九级。这些规定加速了军官、军佐

的职业化。

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军事司法独立制。１９１２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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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清政府在颁行《暂行新刑律》后，又颁行了一系

列单行军事法规，如《临时陆军简明军律》、《陆军惩

罚令》等。１９１５年，北洋政府先后颁行了《陆军刑事
条例》、《海军刑事条例》、《海军刑事暂行条例》等；

此外，颁行的相应军事司法法规有：１９１６年《修正陆
军审判条例》、《海军审判暂行条例》。逐步建立起

了军事司法体系。由于清末的军事司法独立体制倾

向在北洋政府时期得以继承与发展，使得军人尤其

是军官拥有独特的法律和社会地位。

北洋政府时期无严格的军官转业制度。陆军部

对现行陆军刑事条例及陆军审判条例中“陆军军

人”、“现役”及“退役”的相关解释推进了军官职业

化与终身化趋势。“陆军军人”于军官军职并无区

别，包括现役陆军军人，现无军职而授有陆军军官者

即未经令其退休者，现役退役系以年限及年龄为标

准，在此项规程未宣布以前，凡已补军官未受退休命

令者均应视为现役。［５］就笔者所知，由于北洋政府

时期没有建立健全军官退伍制度，加上长期军阀混

战，军官不愁出路问题。军佐阶层则因多有军事技

能而拥有较大的留军继续服役的机会和可能。军职

人员分特、简、荐、委四种，任免录用程序大体仿文职

官员，而北洋政府时期军政权的下移，中央政府部门

对军职人员任免仅有形式上的权力。这样，军官事

实上变成一种准终身职业，除非自己主动离开军队

转业，这使中高级军官事实上已是职业化与终身化。

（二）士兵退伍的非制度化

北洋政府时期兵役制度具有多样化和随意性，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使得除现役之外的续备役、后备

役、国民兵役根本无法实行，这样，势必影响士兵的

退役转业安置工作。北洋政府时期的士兵退伍安置

呈非正常状态。据１９１６年《陆军统计简明报告书》
记载，“士兵退役方法”栏内填写的是“尚未实行退

役”字样。具体而言，当时的士兵退役方式如下。

第一种方式，政治与政策性的整个建制的遣散

或改编。１９１４年，中央以河南军费过多加上留豫毅
军饷项无着，故令裁减军队以充毅军军饷。河南督

军赵倜及其参谋长时鼎岑密商决定将第３混成旅遣
散。为确保计划顺利实施，时鼎岑将该旅各营分别

调开，每营驻所均加以他军２营以为震慑。通过恩
威并用的手法，第 ３混成旅十多个营同时安然遣
散。③直皖战争后在山东的边防军由师改混成旅再

改为混成团。［３］７３４７３５另外，“陆军部关于将西北边防

军改为暂编陆军，其所辖军队由部接办”。［３］７４１

第二种方式，被打败遣散，撤消部队番号。如湖

南战争中的第七师张敬尧部及直皖战争后的第十五

师刘询部等，此为军阀时期常态，举不胜举。

第三种方式，战败后善后不妥或平时欠饷等矛

盾激发哗变被解散。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

变》记载的兵变有４９次［６］；《东方杂志》第２０卷第１
号刊登的《民国以来１７９次之兵变》记载，从民国元
年到１９２３年间，发生的兵变就达１７９次之多。

第四种方式，待遇差，零星逃跑。据估计，当时

军队士兵开小差的人数达１５％～３０％。
第五种方式，因年老或身体因素自动离开军队。

非制度化的士兵退伍，使退伍士兵土匪化④成

为民国时期独特的社会现象。当时，社会上不仅存

在退伍士兵土匪化，同时还存在土匪的士兵化，即

“兵”“匪”社会角色的转换与互动，这是民国时期病

态社会流动的方式之一。遣散军队是当时中央政府

头痛的难题，因而，中央政府往往推给地方军政首脑

自行解决，如１９２４年２月８日第２８２９号公报，就登
有陆军部“安徽督理马联甲裁谴新安武军在事出力

人员补官加衔”的呈文。

三、“兵”“匪”职业的病态转换

（一）军队与土匪的制度关系：“兵”“匪”对立

民国前期颁行的《惩治盗匪法》，赋予驻军长官

极大的刑事审判权。该法以惩治“强盗”与“匪徒”

之诸种犯罪为目的，其所列诸种“强盗”犯罪，即暂

行刑律所列于强盗之诸种犯罪，其所列“匪徒”犯

罪，则通常政治犯罪亦可包括其内，这样，就将普通

人民的普通犯罪也划归军人管辖。该法原定通行之

期为５年，后于民国八年修正展期过一次，至１９２２
年１１月２６日到期后，经国务会议议决不再展期。
而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以察哈尔、热河、绥远三都统

联衔具名呈请府院将该法在特区继续展期。［７］结

果，１９２３年大总统颁令继续展期。民国前期处于准
军事时期，军事法长期存在并优先于普通法。

驻军长官对土匪有生杀大权，从而使军匪势同

水火。１９１５年８月，贵州护军使处置的“盗匪案件
死刑人犯”共计１８人，死刑人犯中无业者１０人，卖
鱼２人，革役３人，撑船１人，叛兵１人。审判机关
分别为第一团、第三团及第五团团长；桐梓县知事及

第五团团长会同桐梓县知事。回报机关为护军

使。［８］笔者发现，山东、河南、浙闽苏、湖北、京畿各

地从民初到民国十四年元月均有大量判处死刑案件

上报。［９］１９２０年５月至１９２１年３月，驻濮总军法处
“交审案件簿”的１８个案例，罪名全为“盗匪”。［１０］

“官兵捉强盗”是军阀统治时期政治生活中的

重大主题之一，嘉奖剿匪军人则是国家褒扬的主要

项目之一。据《政府公报》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１日的《督
７６



理安徽军务善后事宜马联甲请奖剿抚鄂省溃兵在事

出力拟请补官人员单》记载，补官者７８人，嘉奖授
予二等、三等、四等勋章者分别为 １人、７０人、７２８
人。可谓规模宏大也。公报此类的记载也甚多。

（二）军队与土匪的非制度关系：“兵”“匪”

互换

１．招匪为兵
军阀统治派生出了土匪，土匪也可以演变为军

阀。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形形色色的军阀头目起

码有“二三十个军阀在其成为合法军人前，毫无疑

问都是土匪头子”。［１１］例如，盗匪出身的山东军阀张

宗昌、胡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游匪出身的桂系

军阀陆荣廷等。临城劫车案件处理的结果是将匪首

孙美瑶及其部下收编为政府军队。据《东方杂志》

第２１卷第 １４号的《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乱》记载，
１９２３年，安徽土匪要求被收编为正规军队。另一材
料表明，北京城郊的应城土匪也曾经强烈地“要求

将匪众改编正式军队一师”，还要“提供全师军械，

并现款百万元，否则宁与官军拼死一斗”。［１２］

２．散兵为匪
北洋政府时期的土匪最大特色，就是“兵匪”构

成土匪的主流。朱执信有云：“古人寓兵于农，近人

寓兵于匪”［１３］；黎元洪总统１９２２年通电亦称：“遣之
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兵匪”大多是被

裁撤、击溃的军队，或是哗变逃跑的士兵和由失意或

退役的军人组成。士兵土匪化即“兵匪”，成为民国

军阀统治时期士兵退伍的路径和特色。

３．“兵匪”的产生途径
其一，“兵变为匪”。１９１２—１９２３年间，发生的

兵变达１７９次之多。军队哗变之事时有发生，而士
兵与土匪相勾结，是兵变的一大特色。据《北洋军

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一书记载，１９１２—１９２４年的４９
次兵变中，有兵匪勾结现象的就多达３５次，兵匪勾
结，占７１％。１９２３年６月８日的《申报》记载，临城
劫车案中，亦有兵匪勾结军火供应的事实。

其二，“裁兵为匪”。《东方杂志》第２２卷第１号
的《甲子大战后全国之军队调查》指出，虽然“数十年

来废督裁兵之呼号甚嚣尘上，然环顾宇内，督固未尝

废，兵亦未尝裁也”。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第一，兵

乃军阀之根基，“裁兵”之策并未严格执行，于是时而

“裁兵”，时而“募兵”，导致“去一兵暗添一匪”的奇怪

现象。第二，当时士兵被裁，就意味着失业，于是“裁

兵无所得食，流而为匪”。例如临城劫车案中的孙美

瑶部就是由许多退伍军人充当。［１４］１６４１９０

其三，“溃兵为匪”。每次战争过后，必有大量

的溃兵，其往往与土匪混杂在一起。据《东方杂志》

第２４卷第１６号的《淮河流域的农民状况》一文记
载，在淮河流域，９９％的土匪是由溃散的士兵转化而
来。民国以来，化兵为匪，招匪为兵，亦兵亦匪，兵匪

不分，兵匪盗互动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前述

临城劫车案中匪首含三类：遣散之兵、赴法或其他工

人、地方宿匪。其中６０％的土匪当过兵。［１５］时孙美
瑶为土匪总杆首（土匪领袖），据吴惠芳的研究，在

７１名首领中，属张敬尧旧部者有孙美瑶等１２人，属
于张勋旧部者有７人。抱犊崮盗匪给剿匪将领北洋
二十旅旅长吴长植的答辩信及孙美瑶的告示，均表

达了在从张敬尧部被遣散后被迫沦为盗匪或重操匪

业的无奈情形。［１４］１６０１７０这其中虽然不乏自我辩护之

嫌，但也道出了当时政府缺乏正规而经常的士兵退

伍安置制度的事实。当时，江苏的张勋、湖南的张敬

尧、广东的龙济光都曾到抱犊崮山区募兵，其中不乏

土匪。张敬尧在出任湘督军前的１９１７年，曾担任过
苏、皖、豫、鲁四省边区剿匪督办，其剿匪与抚匪是交

错进行的。

由于北洋政府没有完善的军人退役制度，军官

可较长时期担任军职，国家又承认其军衔和身份，加

之军阀混战时期也急需新式军官。而士兵则受年

龄、身体、文化素质、待遇诸多限制不可能长期为兵，

大部分难以进入军官阶层，退伍后就业困难层层，而

土匪为高风险高回报职业，对退伍士兵颇有诱惑力，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化兵为匪是北洋军阀时期独特

的士兵退役转业方式和形态。

四、农村经济凋敝与“兵”、“匪”职业化

“兵为职业”，“匪为事业”，可为民国时期兵匪

独特职业的真实写照。从某种角度看，军队与土匪

都是武装农民，所不同的是军队是合法体制内的武

装，土匪为合法体制外的农民武装。当“兵”和“匪”

均为农村经济凋敝背景下贫困化农民的无奈生存选

择。一方面，经济凋敝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人

口”及失业半失业大军，不可能为退伍士兵再就业

提供足够的容纳空间；另一方面，农民的继续贫困破

产化还不断产生新的剩余劳动力，软弱无力的中央

政府既无政治行政能力控制军队的编制与规模，又

无经济能力安置退伍转业军人。这样，“兵”与“匪”

成为一种准职业就有某种必然性。

军政权的分散与下移也使军队的编制失去控

制，军阀混战又刺激军阀们无节制扩编，这必然导致

军队发展与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的脱节。而农村经

济的凋敝又是兵源充足及士兵经济待遇绝对恶化的

体制原因，据统计：１９１６—１９２８年，全国军队数目增
８６



加一倍以上，其绝对数目达２００多万。李剑农先生
所言：“惟有资本穷乏，生产凋落的社会，才以当兵

作官，供军阀的奔走，为谋生的惟一去路。”［１６］

兵源充足的原因，是农村经济的恶化及现役士

兵经济待遇与农民比较，具有相对优越性。因此，逃

兵并不影响军队的兵员总供求，这是由于中国有四

亿人口，农村经济的凋敝，必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

人口”。据中国银行和四川银行的调查，耕地３０亩
以下的农户６２％欠债，３０亩以上者２５％欠债。川
东涪陵竟有８３％的农户欠债。［１７］１３０１９３４年，据中国
实业部的调查，农民借款利率一般在２０％ ～４０％之
间，占全部债务的６６．５％。高地租、高利率、高税率
以及内战是使农民贫穷化的主要原因。［１７］１２９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

军。当时，自耕农民迅速减少，无地农民迅速增加。

据陈独秀的文章记载，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全国农民减
少了１５００多万户。［１８］而据国民党农业部的统计，
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在全国农村人口中，有 ５５％（１６８
亿人）是无地的佃农、雇农和游民。［１９］可与此同时，

工业化进程却进展缓慢，决定了新的职业增长点发

展缓慢，产业工人到“五四”前也仅有２００万人。因
此，绝大多数人只得寻找别的生存之路。一为境内

移民，二为境外移民。此外，大量既不能出洋又不能

到新垦区，也无法入城做工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便构成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

当时，士兵的待遇优于普通下层农民的收入。

“当兵吃粮”成为贫困农民的首要动机。据陶孟和

对１９２９年山西第三编遣区警备旅８９０名士兵的调
查统计，发现其中７５％无职业，８２７％出身农民。
士兵中报告自己家庭贫穷者居 ７３％，将足度用者
２４％，有余者３％。约有６８％的士兵除满足自己衣
食用外，每月须用自己的饷银来接济家用。如太原

警卫旅士兵月收入６３～９元之间；１９１７年军队增
加，全国士兵月收入减至６～７５元之间。但均略有
节余，可寄回老家养亲。以士兵月收入８元计，相当
于耕种 １００亩地的四川自耕农五口之家的收
入。［１７］７３据《东方杂志》第 ２４卷第 １６期记载，１９２７
年，上等农民年需生活费 ７５元，中等 ５５元，下等
３５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士兵存在退役问题，而

土匪则无此严格限制。当生存问题压倒“为匪耻

辱”等文化心理困扰时，转兵为匪或脱农为匪也就

成为兵、农的一种无奈选择，何况土匪的收入明显高

于兵、农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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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

④ 本文所指的“土匪”，是指北洋政府时期，有一定组织和规
模，并且有相对固定活动区域的以经济目的为主的职业

匪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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